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关于社保缴费基数的情况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

我公司为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6月，主要经营范围是单位后勤物业管理服务，针对贵局询问的问题现做出如下说明：

一、社保缴费人数与个税申报人数差异情况说明（以2025年为基准）

截至2025年11月，我单位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社保”）参保缴费人数为434人次，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申报人数为3110 人次。两者存在差异，差额为2676人次。

主要差异原因分析如下：

1. 人员状态差异：因我公司行业为服务行业，人员流动性较大，部分员工正处于入职或离职办理期，社保增员或减员手续导致人员申报个税与社保缴纳人数之间有差异。

2. 特殊人员情况：

存在女性年龄≥55的退休返聘人员1183人次，男性年龄≥60岁的退休返聘人员268人次，合计1451人次，其无需缴纳社保，但劳务报酬需进行个税申报。

 存在5人次为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其报酬需申报个税，但按其要求未纳入单位社保缴纳范围。

二、个税月平均工资与社保计费基数包含项目及差额原因说明

（一）个税月平均工资计算包含项目

本单位计算个税申报的月平均工资，主要包含以下项目：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各类津贴补贴（如交通补贴、通讯补贴、餐补等）、加班工资、季度/年度奖金分摊金额等税法规定应纳入工资薪金所得的所有报酬。

（二）社保计费基数工资计算包含项目

本单位97%的人员低于社保缴费基数5069元，遵循国家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样按照当地社平工资60%的下限对员工进行了社保缴纳。

两者产生差额的逐项原因说明

1、个税申报人数与社保缴纳人数差异：公司为创业初期，组织和管理规模较小，人员招聘困难，流动性大，对于稳定能够服务于项目的人员我司和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交纳了社保；我司与其余申报工资的人员签订了承揽协议，将项目服务事项分包给相关人员，由其承揽进行服务，这样能最大化的保证服务的顺利进行，员工相对来说文化程度不高，年纪也大，对手机操作也没有那么顺畅，加上按照税务规定代开劳务费发票需提前预缴20%的个税，员工无法接受，为了能够保证现场服务质量，同时保证我司的相关成本权益，因此我司对其进行逐月申报。

2、个税申报金额与社保缴纳基数差异：我公司为初创企业，对于新疆行业市场还在摸索阶段，为了打开新疆市场，需投入大量成本。我司中标项目大部分为政府采购项目，受政府经费预算控制，对我司而言收入固定，且无增长的可能性，较高的社保基数持续进行社保缴纳，对于目前我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是雪上加霜，容易造成企业资金短缺，资金链断裂，影响人员工资的发放，人员更加不稳定 ，服务质量不达标，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及后果，因此我们不得不选择将部分人员的社保基数小于申报个税人员平均工资基数。
四、整改计划

针对上述差异及可能存在的基数申报不规范问题，本单位高度重视，为规范社保与个税申报管理，确保依法合规，特制定如下整改计划：

1. 整改起始时间：2025年12月23日。

2. 整改计划内容：

全面自查（2025年1月1日 - 12月31日）：组织人力资源、财务部门对2025年度全体员工工资发放、个税申报及社保缴费基数核定情况进行全面交叉核查。

规范基数核定：修订内部《薪酬福利与社保管理办法》，明确社保缴费基数的核定时间、计算口径、包含项目，争取与个税申报工资衔接一致，按相关管理办法逐步执行。

对于承揽协议的员工改为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员工，逐步实现个税申报与社保缴纳人员相统一。
特此说明。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